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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

检查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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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>的通知)) (国科发火 (2016)

195 号);

3. <<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

策有关问题的公告))(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24 号)。

三、检查内容

各地认定管理机构对本地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、监督管

理和享受税收落实情况开展自查，并形成自查报告。

1. 认定管理工作开展情况
(1) 认定管理工作流程是否规范、工作人员权贵分工

是否明晰;

(2) 是否建立评审工作规程或相关制度性文件;

(3) 是否建立专家库的管理规程或相关制度性文件。

2. 监督管理工作开展情况

(1) 是否针对高企认定管理工作建立有廉政风险防控

内控机制;

(2) 近 3年本地区已开展的监督检查情况，包括但不

限于:高企更名、异地搬迁、高企资质复核、高企资质撤销、

投诉举报处理等;

(3) 此次"自查自纠"对已认定的高企开展回头看行

动情况，对于现有高企超过 10000户的地区，材料抽检比例

不低于有效期内高企数量的 20%; 对于高企未超过 10000 户

的地区，材料抽检比例不低于有效期内高企数量的 30%。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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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材料抽检情况对部分企业进行实地检查;

( 4 )本地区高企监督管理工作成效.

3. 近 3 年本地区高企税收减免政策落实情况。
四、检查方式和时间

检查分为各地认定管理机构"自查自纠"和领导小组办

公室"重点检查"两个阶段。

各地认定管理机构是自查自纠的主体，具体负责对本地

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的检查。自查自纠时间: 2021

年 9 月 15 目至 10 月 25 日(各地可视疫情形势酌情控制实

地检查企业数量)。

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各地自查自纠情况择机组织重点

检查。

五、检查要求

1. 本次检查的目的是保证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

工作的顺利实施和税收优惠政策的贯彻落实，维护国家政策

的严肃性、统一性。各地应高度重视此次检查工作，精心组

织、统筹安排，科技、财政、税务部门抽调人员组成本地区

联合检查组，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牵头组织实施本地区自查自

纠工作。

2. 各地要抓紧组织学习相关法律法规、政策文件，深刻
领会、把握政策要点，并拟定自查自纠实施方案，充分做好

准备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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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各地要妥善保存自查自纠过程中的相关材料，对检查
中发现的问题应及时纠正，对违规的机构、个人应及时处理，

对不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企业应取消资格，对自查自纠中发

现的重大问题应及时向领导小组办公室请示汇报。

4. 参与检查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应廉洁自律，自觉接受社

会和媒体的监督，并做好相关资料的保密工作。

5. 各地应在 2021 年 10 月 25 目前将自查自纠工作总结

(组织及开展情况、主要问题、整改及处理情况、高新技术

企业认定管理工作及自查自纠工作成效等)以书面、电子光

盘的形式报送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各地在检查中应认真总结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

开展情况及效果，对于工作做得好、有创新的单位和个人要

给予表扬。要建立信息统计渠道、强化相关统计工作，使社

会各方面关注的高新技术企业政策效果能迅速、准确、全面

地反映出来，使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在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中

发挥更大作用.

特此通知.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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